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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务派遣与合同工存在以下区别：1、合同时间长短不同。合同工，合同约定期限时间长，相对稳定。劳务
工，合同约定时间短，一般派遣单位与劳务派遣工签订两年的劳动合同，具有临时不固定性。签约到期限后，
如确实需要续签合同的，再另行签约，每一阶段期限是二年时间，形成与劳务用工制度的临时性有直接的关系。
2、福利待遇不同。两者同工不同酬，合同工的工资待遇高于劳务工。国家要求各用工单位必须给劳动者缴纳各
种基金，企业对合同工五险一金的，一般的企业对于劳务派遣工都只缴纳社保而已，公积金的话，一般是不帮
助缴纳的，除非你是在一些单位做派遣员工的。建筑劳务为规范施工企业用工起了极大的作用，但是市场无序，
混乱，社会矛盾突出，欠薪、工伤等投诉不断。青浦区人力资源外包公司

劳务派遣公司的特性特点：1、拒绝垫付。现行法律制度明确了劳务派遣三方法律关系中，用工单位应当实
际承担派遣员工工资和社保费用。这就是劳务派遣公司不垫付原则的法律基础，也就是说派遣公司不为用工单
位垫付派遣员工工资和社保费用。一旦派遣公司不能坚持原则，为用工单位垫付上述费用，也就意味着无形中
极大地增加自身的经营风险。2、受益归责。《劳动法》规定：“派遣员工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
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；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，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。”“谁用工，谁受
益”是一种普通常识，“谁受益，谁担责”则是利益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。派遣员工一旦出现工伤事故，工伤
保险待遇赔偿不足部分则应由真正用工受益方即用工单位负责承担。正是因为上述的几个特性特点，构成了劳
务派遣公司的优势，也促使更多的朋友去经营劳务派遣公司，注册劳务派遣公司还需要办理劳务派遣许可证，
如果您有相关的办事需求，可以与我们的在线客服联系，诚信经营，期待与您的合作共赢。青浦区人力资源外
包公司劳务派遣的发展的特点：法律规范缺失。

劳务派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，由用工单位、派遣公司和劳动者三方构成的一种灵活用工形式。劳动者先跟
派遣公司签订合同，成为派遣公司的人，然后再由派遣公司安排到用工单位去工作，对于满足用工单位灵活用
工需求、促进劳动者就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当前企业比较热衷使用劳务派遣工，主要是为了降低用工成
本，而劳务派遣工灵活的退出机制，也可为企业“减负”。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表示，这种用工形式也存在一
些问题，例如，有些用工单位在非“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”岗位上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，存在低薪酬、低
福利、拖欠工资、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、随意安排加班或超时工作等情况，而且劳务派遣工普遍无法享受住
房公积金、补贴年假、职位晋升等待遇，这已成为当前劳动用工领域的热点问题。

务派遣工转正机会大不大?用工单位转正：也就是劳动者实际去工作的公司，如果劳动者在公司表现优良，
能力以及整体的素质超过了正式员工或者被同事上司赏识，在有岗位空缺的情况下，会给予转正。劳务派遣公
司转正：这些取决于劳务派遣工与签订劳动合同的单位如何约定。劳务派遣工是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的劳动合
同，与用工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，而如果要转正就必须要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进行约定，很多劳务派
遣公司在劳动者服务期满后，会提供内部相关单位的转正机会。政策规定转正：部分地区规定每年将按照符合
条件人数 20% 左右的比例，在第三方委派人员中选拔优良人才，转为区聘身份，享受区聘待遇。"第三方委派
人员在岗服务连续满 3 年，年度考核合格，可申请参加区人社部门组织的考试考核，择优进入区聘序列，打破
身份‘天花板’。这一规定无疑给派遣工打了强心针。劳务派遣存在什么问题？同工不同酬问题严重。

建筑劳务企业发展难的原因分析：建筑市场不规范、包工头违法分包是劳务企业缺乏竞争实力的关键原因。建
筑行业建立有形市场之后，对建筑业的规范管理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按照原建设部《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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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》的规定，应该“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交易场所和渠道”，“实现劳务分包
交易行为基本规范化”。但实际上，山西的劳务分包交易场所并未建立起来，“包工头”依然可以分包代
办。“包工头”可以以低于有资质的劳务企业两三个百分点的报价，抢到工程任务。比如大同地区，中标工程
只能招聘到20%左右的有资质劳务企业，80%左右的工程使用无资质的劳务队伍，有资质的劳务企业显得缺乏竞
争实力。如果市场大环境不改变，劳务企业光靠收些代办费是难以发展壮大的。劳务派遣公司是我国近年来根
据人力资源市场需求而开办的新的人才中介服务项目，按照单位条件来招聘员工。青浦区人力资源外包公司

劳务公司：是我国劳务经济中的新形势，目前发展特别快，但是问题也比较多。青浦区人力资源外包公司

国有企业的劳务派遣：劳务派遣主要集中在公有制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，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2/3的员工属
于劳务派遣。部分垄断性行业的用工单位通过大量使用劳务派遣人员的方式，在不增加或压缩正式员工编制的
前提下，既保证了正式职工尤其是中高层管理人员享受尽可能高的工资待遇，又人为绕开工资总额控制这
条“红线”，使工资总额控制制度形同虚设。部分单位在用工中大量使用劳务派遣人员，并以“劳务费”形式
支付其工资报酬，变相降低本单位工资实际支付额度，从而使“劳务费”成了部分国有企事业单位逃避工资总
额控制的“调节阀”。青浦区人力资源外包公司


